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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报告
为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合作领域的事中事后监管，引导企业有序合规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试行）》（商办合规函〔2021〕289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青岛市商务局关于开展2025年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的通知》。对外投资检查情况如下：

2025年12月17日，青岛市商务局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抽取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华盛韩国株式会社、先锋科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ICHEETAH LOGTECH MOZAMBIQUE, LIMITADA、加拿大反应流技术公司、中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特博尔ENT公司、海泰科模塑（泰国）有限公司、大牧人（越南）有限公司、云路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德国莲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前丰国际有限公司被列为检查对象。

本次检查内容：建立合规经营体系、合规机构情况；是否按规定及时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报到；是否按规定报告境外投资业务情况和统计资料；是否按规定通过平台报送信息；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是否存在投资境外赌博业等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情况；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制定环境保护制度、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情况；是否落实人员和财产安全防范措施、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对外派人员的行前安全、纪律教育和应急培训情况；是否制定并严格执行境外安全生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处置境外突发事件情况。

被抽查企业根据对外投资检查事项清单逐一对照检查，并提报了相关证明材料。经查，先锋科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ICHEETAH LOGTECH MOZAMBIQUE, LIMITADA、加拿大反应流技术公司、海泰科模塑（泰国）有限公司、大牧人（越南）有限公司、德国莲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前丰国际有限公司认真执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有关规定，树立主体责任意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积极防范化解境外风险。

检查发现的问题如下：

1.华盛韩国株式会社未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原因是经系统检索、电话联系、实地查验等多渠道核查，确认该企业境内投资主体华盛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处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状态。

2.中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特博尔ENT公司、云路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未完成驻外使（领）馆报到登记手续。截至目前，企业均已向当地使（领）馆递交报到登记表，当前处于审批登记过程中，预计2026年一季度收到报到登记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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